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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 日照市林业局强化措施切实抓好森林防火工作。
   一是强化宣传发动。及早向各级林业部门下发通知，要求自10月1日开始，提前进入森林防火期。同时，按照市政府的通知要求，以目前在全市开展的 “森林防火宣传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各种形式，广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特别是突出了对大中小学生的宣传教育，努力培育全民抓森林防火的浓厚氛围。目前，全市共印发防火材料2000余本，张贴各类宣传标语近万幅，在重点林区设置醒目森林防火宣传警示牌100余块。
    二是强化火源管理。认真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，防火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在森林内或森林边缘烧荒、烧地边堰、焚烧农作物秸杆等活动，对违法用火者将依法严肃处理；充分发挥林区墓地 “烧纸池”的作用，杜绝因上坟烧纸引发森林火灾;加强对林区的全天候监测,特别对森林景点等重点区域和重要节假日安排专人看守；在重点入林路口设立火种检查站，禁止带火种进山入林。
    三是强化各项准备工作。建立健全了市县镇三级森林防火专业队和扑火突击队，集中进行了培训，增强了实战能力；全面检修了各类防火机具设施，确保了设备设施的完好；加快了森林防火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，切实抓好了生物防火工程体系建设；制定完善了森林扑火预案和森林防火工作方案，切实做到了组织机构、人员调配、机具装备、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五到位。
    四是强化监督检查。严格落实了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，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。认真开展了森林火灾隐患专项整治活动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，从源头上消除火灾诱因。按照《山东省森林防火管理规定》等上级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完善了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因工作失误造成森林火灾安全事故的，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坚持实行了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，确保了各种火情信息的及时准确上报，为实现打早、打小、打了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	

	
	
	


